「新修刑法重傷標準」學術研討會

主辦單位：台灣刑事法學會

贊助單位：行政院衛生署

地　　點：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6樓國際會議廳（台北市仁愛路1段17號）
時　　間：2009年5月17日(星期日)
緣　  起

司法上有關傷害之認定，一方面受限於時間因素，法院難於事後之審判程序及時、即刻予以判斷，實務上多依主治醫師所開立之診療證明作為依據；再則受限於醫療專業之不足，法院對於傷害之認定存有疑義而有釐清之必要時，多委請醫療機構或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。因此，在傷害之認定上，法、醫兩界一向密切合作，由醫界提供專業認定素材，再由法界依職權判定是否係刑法上之「傷害」，再判斷究屬「輕傷」抑或「重傷」。

按刑法第10條第4項對於「重傷」訂有六款標準，前5款採列舉定義，第6款則採概括條款。民國94年2月2日刑法修正公布前之規定，前5款所定之各種器官之機能，須至「毀敗」程度，始認定為重傷。按司法實務歷來見解，所謂「毀敗」，須五官四肢等之生理機能完全喪失，始足當之，極其嚴格；至第6款則僅須其他對於身體或健康有「重大不治或難治」之傷害，即屬重傷，較為寬鬆，以至於二者標準寬嚴不一，有失公允，乃有修法之舉。於前5款之情形，除原先之「毀敗」外，增列「嚴重減損」者，亦屬重傷。由於修正前，前5款之規定，僅須證明傷害後相關機能「喪失」，至傷害前之機能如何，並非所問；惟新制增列「嚴重減損」，除「嚴重性」之標準如何解釋存有疑義外，所謂「減損」，必須證明「傷害後」之機能低於「傷害前」之機能，始足當之。因此，新修刑法有關重傷標準之認定，不論在實體標準或證明程序上，均存有重大疑義。

本次研討會之目的，即本於結合醫、法兩界之力，嘗試提供專業之意見，尤其醫界先進中，不乏跨足法界者，由諸先進提供個人對於新修刑法有關重傷認定意見，透過研討會之對話與交流，當能整合出較有共識之看法，裨供司法實務運作之參酌。
議   　程

	09:00~09:10
	開幕致辭：衛生署長官

	09:10~09:20
	開幕致辭：甘添貴教授(台灣刑事法學會榮譽理事長)


第一單元：重傷標準與認定之難題
主持人：甘添貴教授(台灣刑事法學會榮譽理事長、世新法律系)

	時   間
	主             題

	09:20~10:10
	重傷標準之解釋難題

	
	報告人
	靳宗立教授(輔大法律系)

	
	與談人
	吳文正主任(署立八里療養院社區精神科)

	10:10~11:00
	德國刑法重傷罪的概述與啟發

	
	報告人
	許澤天教授(成大法律系)

	
	與談人
	余麗貞主任(士林地檢署)

	11:00~11:10
	　 　　　 茶 敘 時 間

	11:10~11:40
	　　　　　綜 合 討 論


第二單元：器官機能重傷之認定(一)
主持人：賴進祥主任秘書(行政院衛生署)
	時   間
	主                 題

	12:00~12:50
	視能與重傷

	
	報告人
	王志嘉醫師(耕莘醫院、東吳法律系博士班)

	
	與談人
	鄭淑屏教授(銘傳法律系)

	12:50~13:50
	         用 餐 時 間

	13:50~14:40
	聽能、語能、味能、嗅能與重傷

	
	報告人
	李志宏醫師(双合耳鼻喉科聯合診所、東吳法學碩士)

	
	與談人
	王皇玉教授(台大法律系)

	第三單元：器官機能重傷之認定(二)
主持人：余振華教授(台灣刑事法學會理事長、警大法律系)

	14:40~15:30
	肢體機能與重傷

	
	報告人
	蘇嘉瑞醫師(敏盛醫院、律師、交大科法所博士班)

	
	與談人
	曾淑瑜教授(國防大學法律系)

	15:30~15:40
	         茶 敘 時 間

	15:40~16:30
	生殖機能與重傷

	
	報告人
	王炯琅副院長(署立台北醫院、政大法學碩士)

	
	與談人
	王銘勇庭長(新竹地院)

	16:30~17:00
	　　　　　綜 合 討 論

	17:00~17:10
	閉幕致辭：余振華教授(台灣刑事法學會理事長)


網路報名： http://www.tcls.org.tw 

聯 絡 人：台灣刑事法學會 林嘉瑞秘書   電話02-2375-32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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